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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辅警疗休养服务的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0024361582026401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

地址：天钥桥路 901 号

邮政编码：

电话：23037064

传真：

联系人：机构管理员

乙方：上海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衡山路 2 号全幢 1 三层 3-1 室

邮政编号：

电话：021-64330000

传真：

联系人：张云霄

开户银行：上海银行淮海支行

账号：31682900005125964

经双方协商一致，甲方委托乙方安排其员工疗休养活动。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达成如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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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概述：

1、甲方委托乙方安排的疗休养时间不得超过 6 日（含往返路程时间）；疗休养目的以

休养为主，并适当安排参观考察，不予报销景区费用；疗休养地点在本条第 2 项计划地点以

内，不得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禁止去计划以外地点。

2、疗休养活动，时间： 每批为期 6 天 ，疗休养地点： 贵州贵阳、湖南长沙、福建泉

州、广东顺德、陕西西安、广西北海。具体出行日期甲方提前 20 天通过电子邮件、微信短

信或传真等方式通知乙方并由乙方书面确认。总金额为：¥ 2261000 元（人民币贰佰贰拾陆

万壹仟元整元整），采购人根据中标单位提供的疗休养名单，经采购人核实后按每批次人数

按实结算。

3、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制定疗休养行程并向甲方提供服务和收取合同约定的相关费用。

第二条 双方约定乙方提供的相关服务项目的内容和费用包括：

往返大交通费；机票所含机场建设费、燃油税等；餐饮费用；住宿费用（单房差价另外

需明示）；租车费用；司机服务费用；保险费用；乙方综合服务费用。

第三条 双方约定应当由甲方员工个人自行承担的费用有：疗休养活动中个人提出的其

他具体服务；行程中甲方个人发生的费用；个人伤病医疗费；行李超重费；旅途住宿期间的

洗衣费、通讯费、饮料及酒类费；私人交通费；自由活动费用；个人购物等一切私人费用；

寻回个人遗失物品的费用与报酬。

第四条 关于付款

1、合同签订后，采购人根据中标单位提供的疗休养名单，经采购人核实后按每批次人

数按实结算, 每团一次性支付，在回团后 1个月内支付完毕。

2、若甲方逾期不付款，乙方有权终止本委托合同并不承担违约责任，甲方应当承担乙

方已经支出的费用以及赔偿乙方由此带来的其他相关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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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团款。

户名:上海中国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上海银行淮海支行

账号： 31682900005125964

第五条 乙方特别告知：

1、甲方同意在活动行程中，乙方可以根据当地的交通、天气、客流量等当地即时情况，

调整行程的先后次序，但确保行程内容不变。当发生不可抗力，危及参团者人身、财产安全，

或者非乙方责任造成的意外情形，乙方可以在进行说明后减少部分行程或变更合同约定的行

程安排，因变更行程增加的费用由甲方承担，减少的费用按日程比例减少团费。

2、出现突发公共事件或者其他危急情形，以及因一方违反合同约定采取补救措施时，

另一方应配合处理并防止扩大损失，以将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扩大损失的一方应承担由此

带来的损失。

3、甲方在酒店休息和自由活动期间等非乙方行程安排均为甲方自行安排活动期间自由

支配时间。甲方人员在自由支配时间内，应当选择自己能够控制风险的活动项目，并在自己

能够控制风险的范围内活动。甲方在此时间内应当注意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如发生事故，

乙方仅承担协助甲方与当地交涉，处理相关事务的责任。

4、甲方人员因本身疾病原因和当地流行病等原因致使被各地政府隔离的，乙方不承担

任何责任，但乙方应将未发生费用退还给甲方。

5、甲方同意乙方为甲方购买的团队机票及特价优惠机票不得签转、改期或退票。

6、乙方不得组织其他拓展项目或高危娱乐活动（如：潜水、游泳、高速摩托艇、降落

伞、攀崖、骑马等）。

第六条 甲方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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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保所提供的证件及相关资料必须真实有效。

2、有义务在签订本合同时将参团人员健康状况告知乙方。

3、甲方人员无法成行的，乙方扣除已经支出部分费用（如：机票等）后退还其余费用。

4、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未经乙方同意擅自取消、放弃或改变委托事项的，按照其取消

的委托事项，甲方承担乙方实际发生的全部费用。

5、应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证件和行李物品，不将现金和贵重物品夹带在行李中托运。

未委托乙方代管而损坏或丢失的，责任自负。

6、应尊重目的地的宗教信仰、民族习惯和风土人情。

7、甲方有义务将合同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第五条乙方特别告知，对甲方的

特别提醒、警示以及合同中对乙方责任免除等约定）及时全面地告知全体参团人员；除非甲

方或参团人员事先向乙方书面声明，否则甲方在合同文本、相关附件以及本合同履行过程中

的各类补充协议上的盖章(签字)，效力及于全部参团人员。

第七条 乙方义务

1、严格依照甲方要求为活动提供优质的服务，不得包含不符合中央八项规定要求的服

务，保障活动顺利进行。

2、因乙方过错导致甲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乙方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3、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标准提供交通、住宿、餐饮等服务，或者未经甲方同意调整行程，

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由乙方按《旅行社服务质量赔偿标准》承担违约责任。

4、非因乙方原因，发生甲方在活动期间搭乘飞机、轮船、火车、长途汽车、地铁、索

道、缆车等公共交通运输工具时受到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乙方仅承担协助义务，应协助

甲方向提供上列服务的经营者索赔。

5、非因甲方人员故意导致的人身、财产损失，因乙方过错造成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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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合同效力

1、本合同若有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后，可以签订补充合同，该补充合同是本合同不

可分割的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双方应当共同遵守和履行。

2、甲乙双方往来的信件、传真件、电子邮件等为本合同的附件，该附件是本合同不可

分割的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双方应当共同遵守和履行。

3、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即可生效，作为

甲乙双方进行本次活动操作开始的约定，直至双方结清本合同及其补充文件、附件、行程单

所涉及的所有活动项目所涉及的账目为止。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甲方逾期付款的，应自逾期之日起至欠款实际全部给付之日止，以未付款金额为基

数，按每日 1‰支付逾期利息。

2、因第三方侵害等不可归责于乙方的原因导致甲方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乙方

协助甲方向第三方索赔；但因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甲方人员人身、财产权益损失扩大的，乙

方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3、如合同一方聘请律师起诉另一方主张违约责任，发生的诉讼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

费等均由败诉方承担。

第十条 争议解决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时，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需要诉讼的，双方同

意由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管辖。

其他约定：见合同附件。

第十一条 补充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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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

乙方（签章控件）：

法定代表人：包晶磊（女）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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